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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严
厉打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
临之际，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结合
近期审理的一起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典型案件，以案说法、以案示警，向广
大消费者发布消费警示，提醒大家：
坚决远离来路不明的“三无”食品，科
学辨别、理性消费，守住自身健康与
财产安全底线！

朋友圈“瘦身神药”竟是有毒
的“三无”产品

2025年年初，被告人王某在浏
览某社交平台直播间时，被一则“特
效减肥产品”宣传吸引——宣称无需
节食、不用运动，就能轻松实现瘦身
目标，且拿货价格极低，转手即可赚
取高额差价。被非法利益驱使，王某
在明知该产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
情况下，仍通过微信向该不知名网友
转账，购入大批减肥胶囊用于售卖。

经查，该减肥产品无生产日期、
无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名
称及厂址，仅在包装上印有模糊的

“草本瘦身”“燃脂塑形”等字样，属于
典型的“‘三无’产品”。为吸引客源、
扩大销量，王某在自己的微信朋友
圈、亲友群内大肆发布虚假宣传文案
及不实瘦身对比图，刻意夸大产品功
效：谎称该减肥产品为纯中药制作，
无任何副作用，可实现吸油降脂，一
个疗程即可见效，三个疗程巩固不反
弹；还编造自己服用后瘦15斤、闺蜜
服用后成功“逆袭”等虚假经历，以
245元半个疗程、487元一个疗程的
价格对外销售。

被害人牛某一直渴望找到便捷
的减肥方法，在朋友圈看到王某的宣
传后，被“快速瘦身”的噱头打动，当
即转账购买了两个疗程的该款减肥
产品。然而，在服用5粒减肥胶囊
后，牛某便出现恶心、反酸、心慌等不
适症状，意识到产品可能存在问题，
遂立即报警。

经专业机构鉴定，王某销售的减
肥产品中含有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
违禁成分——西布曲明。西布曲明
为中枢神经抑制剂，长期服用会引发
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心律失常等症
状，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我国早在

2010年就已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
使用。凡是在食品、保健食品、减肥
产品中非法添加西布曲明，均属于有
毒、有害食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
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
或销售明知掺有上述成分的食品，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
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依法加重处罚。

被告人王某在未取得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出具的批准证
明文件、许可资质，亦未办理经营、售
卖减肥药相关营业执照的情况下，明
知涉案产品存在安全隐患，仍以1.6
元/粒的价格进货并高价售卖，累计获
利2.4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四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五万元；同时，依法没收其全部违法所
得，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
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提高辨别能力慎购入口产品
结合本案及同类案件特点，宽城

法院为消费者梳理出五大辨别防范
要点，帮助大家远离“三无”食品陷
阱，守护消费安全：

1.三查产品信息，秒辨“三无”产
品。购买食品、保健品、减肥产品等
入口类商品，首先检查包装标识：一
看是否有清晰的生产厂家名称、厂
址、联系方式；二看是否有生产日期、
保质期、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三看是
否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保
健食品批准文号（蓝帽子标志）或食
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缺一项即视为
不合格产品，坚决不购买、不食用。

2.警惕四类虚假宣传，拒绝“速效”
诱惑。对宣传中出现以下表述的产品，
直接拉黑避雷：①“快速见效”“几天瘦几
斤”等绝对化速效承诺；②“纯植物、无副
作用、不反弹”等无科学依据的保证；③
编造虚假用户案例、对比图、好评截图
等伪造口碑的行为；④回避成分说明、
拒绝提供检测报告的模糊表述。不仅
是减肥产品，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更需
高度警惕。不少不法分子打着“独家中
药配方”“降压降糖”“逆转慢性病”“无痛
长寿”等旗号，向老年人推销高价保健

品，宣称能替代药物、快速见效，实则多
为“三无”产品、普通食品甚至添加违禁
成分。此类产品不仅无法治病，还会延
误正规治疗，严重危害老年群体身体健
康与财产安全。健康无捷径，切勿因追
求快速效果忽视健康风险。

3.坚守正规购买渠道，远离私下
交易。坚决不通过朋友圈、陌生微
商、个人代购、非正规直播间等无资
质渠道购买入口类产品。优先选择
正规药店、大型商超、品牌官方旗舰
店等合法经营场所，此类渠道不仅能
保障产品质量，还能提供购物凭证，
便于后续维权。

4. 留存消费凭证，学会依法维
权。购买商品时，务必保留聊天记
录、付款截图、快递单据、产品包装及
剩余样品等全部证据。若发现产品
为“三无”产品，或服用后出现身体不
适，立即停止使用，第一时间就医并
保存诊疗记录，随后拨打12315消费
者投诉举报专线，或向市场监管部
门、公安机关反映情况，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5.主动学习科普知识，提升辨别
素养。日常主动关注食品药品安全
科普信息，了解国家明令禁止的添加
剂、违禁成分（如西布曲明、酚酞、麻
黄碱等）相关知识，知晓“三无”产品
的危害及辨别方法。面对各类网红
产品，保持理性判断，不盲目跟风购
买，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从源头降
低消费风险。

美丽须以健康为前提，消费必坚
守安全底线。本案中，被害人因轻信
虚假宣传、忽视产品资质，既遭受了
财产损失，又损害了身体健康；而不
法分子为贪图暴利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最终也难逃法律的严惩。这一案
例深刻警示我们，消费安全与每个人
息息相关，唯有不断提高辨别能力、
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方能守护好自身
的健康与财产。

在此，宽城法院诚挚呼吁广大消
费者以案为鉴，严守消费底线，坚持理
性、安全消费；同时严正告诫不法分子，
网络绝非法外之地，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必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让
我们携手共治，共同筑牢安全防线，营
造安全、放心、诚信的消费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
法治意识和维权能力，营造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在“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组织开
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将法律
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3月12日，二道法院东盛
法庭走进二道区东盛街道公
平社区，开展普法宣讲活动。

东盛法庭法官助理祁杉杉
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
知识进行宣讲。她结合假冒食
品十倍赔偿、医美服务欺诈退
一赔三、培训机构违约退费等
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消费欺
诈认定标准、合同解除后维权
路径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
法律问题，引导群众在遭遇消
费纠纷时依法理性维权。

宣讲结束后，东盛法庭法
官柴源为现场居民提供一对
一法律咨询，就大家关心的预
付卡退费、网络购物纠纷等问
题进行耐心解答，提出专业建
议。

“法官讲的案例特别生动，
都是我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情
况。”“原来买到假冒食品可以
要求赔偿，今天终于弄明白
了。”活动现场氛围活跃，居民
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3月13日，二道法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行政综合审判庭干
警走进吉林亚泰新动力购物中
心，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干警们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
式，向过往群众和商场商户普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等与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针对群
众关心的网络购物维权、预付
卡消费陷阱、产品质量纠纷等
热点问题，干警们结合审判实
践中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进行详细解答，引导群
众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增强风
险防范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
法院发布消费维权案例，切实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徐某与某化肥经销处经营
者胡某经微信沟通买卖化肥事
宜，徐某询问“有没有那个复合
肥，啥情况给我报个价”。胡某
发送若干化肥图片及价格，其中
包含涉案“中石油吉化，56，175
元”化肥，胡某在微信中陈述“56
的是80斤装的，含量高的都是
80斤装的”。徐某在某化肥经
销处购买生态多元营养肥271
袋，购买二铵11袋，共计支付
47508元。

徐某施肥后，发现玉米出
现叶黄、棒小的情况，于是向长
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
举报某化肥经销处存在虚假宣
传。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
台分局出具《长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九台分局行政处罚决定
书》，载明某化肥经销处经营者
胡某在化肥经销过程宣称该营

养肥总养分为56%，购买者也是
按总养分为56%购买，实际徐某
购买的案涉生态多元营养肥包
装袋标明“总养分≥56‰（高
氯）”。徐某将某化肥经销处诉
至九台法院，要求其退还化肥款
并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

九台法院经审理认为，生
产者、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
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
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
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宣传。本案中，某化肥
经销处经营者在销售该批化肥
时进行虚假宣传，其介绍产品
时夸大养分含量，误导了消费
者，存在欺诈行为，构成了发布
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应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向徐某退还购
买案涉产品的货款。

据此，长春市九台区人民
法院支持了徐某要求某化肥经
销处退一赔三的诉讼请求。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开展“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普法活动

商家虚假宣传销售买家多方维权获赔

朋友圈“瘦身神药”藏毒！

长春市宽城区法院守护舌尖安全


